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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疲劳驾驶广从路十
字路口连撞三车年轻夫妻早
起骑车下地劳作当场遇难”

（《信息时报》

2

月
22

日）， 惨剧
属于肇事者的法律责任， 相信
会得到执法部门的根究。然而，

报道同时也揭示， 事发地点两
边正好地处两个出入口， 每天
横过马路的人流量很大， 但是
并没有设置红绿灯或警示灯，

而且之前类似的车祸也已经发
生过多起。

既然如此，相信当地村民、

媒体报道也已经多有反映，究
竟是有关部门一直就没有“收
到风”而无法投注注意力，还是
压根就对过路人面临的险境漠
然处之？ 无论如何，任由“这里
的斑马线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情况继续下去，说轻一点，那也
是职责上的懈怠。

各地两会正开得热闹，而
“惠州政协会议参会者获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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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会议期间保单” （《南方都市
报》

2

月
22

日），以及“

1/5

报道
‘唱衰’ 深圳政协委员建议设
城市形象危机预警”（《南方日
报》

2

月
22

日）， 两则报道无疑
会令读者耳目一新。 前者因为
保单由任职某保险公司的政协
委员自掏

4200

元赠送，虽然也
有打广告擦边球之嫌， 倒也无
伤大雅。 而后者却不免令人忧
虑， 面对一定比例的形象认知
隐患， 如果除了官方的一些危
机公关手段之外， 无法保证程
序的公正性、信息的透明化，会
不会反倒矫枉过正呢？

说到形象问题， 有关城管
与小商贩的话题有越来越纠结
的趋势，“专家建议小摊贩合法
化： 可解决就业增加

GDP

”

（《新快报》

2

月
22

日）。 而在现
实中，“佛山禅城一卖香蕉的阿
婆因秤被折断， 抄扁担打城管
被放倒”（《南方都市报》

2

月
22

日） 这一类因城市治理而起的
肢体冲突， 恐怕不是一个专家
建言就能平息的。

就事论事的话， 小商小贩
需要国家提供必要的制度规
范， 但更需要的恐怕是监督救
济。而监督对象，无疑是一向因
执法中的言语、 行为粗暴遭到
公众诟病的“城管部队”。 就拿
报道中这个阿婆的遭遇来说，

有路见不平者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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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让两
名城管队员自行离去； 城管声
称“你可以投诉”，记者联系当
地城管分局却无人回应……监
督救济如果不能与秩序规范并
重，城管仍“在战斗中成长”，又
怎能指望这场“猫捉老鼠”游戏
不再火药味十足？

尽管楼市的走向和前景依
然暧昧不明， 但始终是老百姓
较为关注的话题， 尤其是对于
一些辛辛苦苦才购得一套保障
性住房的市民来说更是如此。

“深圳市副市长回应质量风波：

桃源村三期经适房装修有问
题”（《南方都市报》

2

月
22

日），

态度无疑很诚恳， 但那些因问
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而忧心忡
忡的业主来说，假如看了“深
圳‘最牛业委会’处局级干部过
半” （《南方都市报》

2

月
22

日）

的新闻， 恐怕更会五味杂
陈———这个入住业主大多为政
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公职人员
的大型福利房、微利房住宅区，

质量和装修自然都是不会有什
么问题的。 副市长表示这次风
波给政府很多思考和教训，而
经适房业主们的想法无疑会朴
素得多，在质量问题上能以“最
牛业委会” 所在小区为参照物
并向其看齐， 他们就心满意足
了。

法学视角

劳力（法学副教授）

形象应怎样炼成？

晓立

一语

惊人

范冰冰：我很男性化

众议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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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何兵教授日前在广州发表演讲，

为中国的就业问题支招。 他呼吁：

“请把小摊贩合法化！” 何兵指出，

摊贩经济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
业，增加

GDP

，还可以方便和满足
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

给小难贩以一定的生存空
间，这些年来，一直都有人发出这
类呼声， 并且也能摆出极具说服
力的理由。 这次，何兵教授从解决
就业， 应对经济危机的角度来分
析问题， 尤其引人注目。 但我认
为，即使不是危机，摊贩问题也必
需解决。

摊贩是城市底层生活的一个
群体，绝大多数生存艰难，靠与城
管玩“猫抓老鼠”的方式，每天辛
劳赚几十元钱度日。 如果有更好
的生存方式， 相信谁也不愿选择
做小摊贩。

市容市貌是目前禁止“走鬼”

最重要的理由。 市容市貌是温饱
之后自然要解决的感官享受， 但
对于那些连生存都成为问题的人
群， 这个市容市貌还与他们有关
系吗？ 每个人都深深地懂得， 生
存权至上， 显然应超越于市容市
貌的感官享受。 笔者以为， 让那
些生活无着之人为了生存而合法
地摆卖， 就算牺牲一点所谓的市
容市貌， 又算得了什么。 更何
况， 摊贩合法有序地摆卖， 未必
会影响市容市貌， 有时反而会让
城市变得更光鲜， 更富有人情
味。

在美国、 日本及欧洲各国，

几乎所有大都市都有小摊贩， 这
些国家的城市文明程度并未受影
响。 如果， 我们的城管将追赶摊
贩的时间与精力， 用来积极引导
小摊贩， 向着规范、 卫生、 文明
的方向去发展， 也一样能达到改
善市容的效果。 拿广州的报摊来

说吧， 合法化之后， 他们不仅方
便了市民购买报刊杂志， 而且成
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正如专家
建议的那样， 划定区域和时段，

让其有序经营， 可以让更多的人
拥有谋生的渠道， 也不至于影响
市容。 何兵教授举例说： 江苏镇
江市对摊贩的治理就说明， 只要
让摊贩们进行“民主自治”， 即
可“一箭三雕”： 秩序规范， 市
容整洁， 关系和谐。

退一步来说， 摊贩们愿意付
出自己的劳动谋生， 足以证明他
们是老实的公民， 我们不能把他
们最后一条出路都堵死了。 何兵
教授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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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小摊贩的数
字， 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难道非
得逼着他们与城管终生为敌？ 非
得逼着他们去偷去抢？ 非得逼着
他们等着国家并不宽裕的财政来
救济？ 这些恐怕都比市容市貌更
现实吧？

市事关心

盘和林（教育工作者）

“摊贩合法”也是一种很好的市容

民生观察

鲁宁（财经评论员）

扩大内需没有旁门左道

内需不振乃
20

余年积累之困。

经济艳阳天时，扩大内需年年喊，却
少有人当真。经济寒流来袭，扩大内
需又被过度夸大为唯一救世主，很
少有人敢于直面中国经济不光遭遇
到了“外寒”，自身亦有深重的结构
性内伤。 而内伤的治愈绝非扩大内
需那般简单。

然而， 国人习惯于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以为只要下猛药，内需
转眼就可拉动。 于是，舆论导向上
的功利主义， 促使越来越多看似
内行实乃外行者替扩大内需开药
方。 尤其是一些代表和委员肩负
着民意上陈之责， 作为履职的实
现形式，类似的药方更是满天飞。

最新的药方出自杭州的一位
胡代表。 他在上周向政府建议实
行周薪制，以此来刺激周末消费。

他想当然地以为， 企业每周五向
雇员结一次工资， 双休日人们就
会携家带口欢度周末去消费。

胡代表的立论依据是“据说”

欧美发达国家有些行业就实行周
薪制， 就天真地以为别人的东东
即可照搬照抄为我所用， 全然没

有考虑欧美属于“人本社会”———

各项社保托底， 让民众不用担心
“隔夜粮”之忧，甭说即期收入可
即期消费， 明天后天的钱他们也
敢在今天花掉。

中国城镇劳动者的平均周工
资不足

500

元，对多数底层民众而
言， 经济上的窘迫怎可能因实行
周薪制而随之改变。 每个家庭，收
入和社会保障程度决定支出的大
方或小气。

乱开药方，非但对治病无益，反
而无形中分散了政府应对经济危机
的精力和时间。譬如，由于代表委员
们的特定社会身份， 甭管开出的药
方是否对路， 政府部门都得出来应
答解释，否则就是对民意的不敬。而
媒体热衷于炒作药方， 却冷落了原
本最值得关注和报道的新闻。

回到常识， 扩大内需没有旁
门左道可行。 结合当下国情———

亦属当务之急，正道大致有四种：

一、尽可能保全劳动者饭碗。

政府已基本采取了一切现阶段采
取的措施， 譬如对少减员或不减
员企业提供财政扶持， 再譬如动

员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和“工作
分享制”等。

二、 以政府项目投资扩大基
础设施建设规模直接拉动内需，

并新增就业岗位间接拉动内需；

以政府公益投资增加全社会公共
用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来减少低
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开支， 从而将
这部分开支用于消费。

三、抓紧偿还各项民生欠帐，

尤其在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基本
医疗保障等三大领域， 抓紧编织
覆盖全民的三张“低保网”，从而
增添底层民众的消费意愿。

四、救急不忘治本，既要致力
于活血化淤之迫切， 又得痛下决
心医治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内伤和
社会性内伤。

以上四种实实在在的措施中，

第一条当可立竿见影； 第二条的效
果有三至六个月的滞后期， 效果的
大小取决于政府投资的强度和使用
效率；第三条看似长远，但决非远水
难救近火， 而是直接关系到民众当
下的信心恢复和建立； 第四条目前
还没看到有大动作出手。

三鹿奶粉事件后，国家加快了
相关立法的进度。 中国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武高汉近日透露，《食品安
全法》有望于月底出台，民间惯例
“损一罚十”将进入这部法律。

在我看来，“损一罚十” 进入这
部法律并不值得过分关注。 在保护
消费者权益方面，将“损一赔十”写
入这部法律，才是最值得呼吁和期
待的。

或许有人会问，“损一罚十”与
“损一赔十”能有多大区别？ 不都是
对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惩罚，最
终都由违法者埋单！ 其实则不然。

两者大不同，不仅受益者或救济对
象不同，而且因此产生的实际法律
效果也会有很大差别。

“损一罚十”在我国法律中并不
新鲜，许多市场管理法律法规都有
相关的“罚则”。 它是指相关执法机
关代表国家对违法者的行为所实
施的处罚，是违法者对国家承担行
政违法责任的表现，体现了一种国
家惩罚，“罚十”的收入上缴国库，成

为国家的罚没收入。

而“损一赔十”从性质上看，则是
一种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是对食品
违法者所实施的“惩罚性赔偿”，是对
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的一种民事法
律救济。 “赔十”的款项是直接进入消
费者腰包的。 目前出现在食品安全

法草案中的相关原则只能称为“假
一赔十”，而不是“损一赔十”。

按照我国法律的一般性规定，

消费者受到伤害，往往只能获得“损
一赔一”的“填空性赔偿”，只是在特
定情况下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的“双倍赔偿”规定。 因此，在
许多情况下，消费者缺乏检举揭发
违法行为的积极性，因为单个消费

者所涉及的违法产品金额一般比较
小，“损一赔一” 的赔偿原则让他们
维权后得不偿失， 因此多数人选择
退换货，甚至“吃哑巴亏”了事。 这
也是一些食品安全事件由小变大，

后果极其严重后才被监管部门发现
的重要原因。

如果法律规定“损一赔十”，情
况就完全不同了， 它能够让消费者
实际得到与违法者作斗争的经济实
惠， 它对消费者的激励作用是可想
而知的。 请回顾《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双倍赔偿” 规定实施后所带来
的打假职业化热潮， 我们就能准确
地预测“损一赔十”原则将给社会带
来的巨大震动。

近年来， 全社会一致呼吁国家
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实施
惩罚性赔偿，认为只有加大惩罚性赔
偿的力度，让违法生产经营者“倾家
荡产”， 才能有效遏止假冒伪劣产品
泛滥的势头。 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
草案规定的“假一赔十”条款贯彻了
加大对食品违法者惩罚性赔偿力度
的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食品安全
法的“假一赔十”原则在我国民事赔
偿责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是
这部即将出台的新法一大亮点。

但也应当看到， 我国食品安全
法在规定食品违法者民事赔偿责任
时，还是保持了适度谦抑，体现了一
定的宽容。 具体来说，就是“假一赔
十”的基本依据是消费者支付的“价
款”，而不是消费者受害的全部。 而
且仅涉及食品经营者而不是对全部
的商品经营者。 当然这是充分考虑
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能
力的结果。不过，这也说明中国的相
关法律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还
有加大违法者赔偿力度的空间。

保障食品安全更需“损一赔十”

食品安全法在规定食品违法者民事赔偿责任时， 还是保

持了适度谦抑。 具体来说，就是“假一赔十”的基本依据是消费

者支付的“价款”，而不是消费者受害的全部。

点击广东

“拿钱就给办事，好官”

———山西贪官杨吉春受贿
时收一半退一半，煤老板赞其为
好官。

出处：《山西晚报》

“金融危机劳动局特批不付
加班费”

———重庆物业公司以金融
危机为由拒付清洁工加班费，每
人发包方便面。

出处：《重庆商报》

“忌，属蛇属猪属猴者”

———成都公司拒招部分属
相求职者， 负责人称与其“相
冲”。

出处：《成都商报》

“这个药吃了没事， 能提高
免疫力”

———北京医生为咳嗽患者
开肝病药，患者发现后医生却如
此解释。

出处：《京华时报》

“老漂亮也没啥意思”

———范冰冰称漂亮是自己
的优势，但性格却很男性化。

出处：《华商报》

“工作不分男女， 公平竞争
嘛”

———北京一女性专场招聘
会引来不少求职男子。

出处：《京华时报》

“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四川大学男生反对女
友生下腹中孩子，争执中跳楼身
亡。

出处：《成都商报》

“小学一、 二年级不留书面
家庭作业”

———银川市教育局出台规
定为中小学生减负。

出处：新华社

“老子杀的就是你们这些警
察”

———重庆歹徒持刀行凶时
遇到民警，搏斗中将民警刺死。

出处：《重庆晨报》

木桦辑


